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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一、要點部分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之研擬、核

定、執行及管理，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依本要點辦理。 

一、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之研擬、核

定、執行及管理，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依本要點辦理。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公務統計方案係指

依統計法施行細則規定所訂定

之方案，包括方案條文（如附件

一）及附錄；附錄包含公務統計

報表程式（如附件二）及表冊細

部權責區分表（如附件三）。 

二、本要點所稱公務統計方案係指

依統計法施行細則規定所訂定

之方案，包括方案條文（如附件

一）及附錄；附錄包含公務統計

報表程式（如附件二）及表冊細

部權責區分表（如附件三）。 

本點未修正。 

三、本要點所稱各級政府主計機關，

在中央為中央主計機關，在地方

為直轄市政府主計處、縣 (市)

政府主計處、鄉 (鎮、市) 公所

主計室或主計員。 

 一、本點新增。 

二、明確定義本要點所稱

之主計機關，以利明確

公務統計管理之分工

權責。 

四、各機關所辦公務，凡可以數據表

現施政計畫推行之成績與程

度、工作之效率與公務成本、經

費收支狀況者，均應納入公務統

計方案範圍。 

三、各機關所辦公務，凡可以數據表

現施政計畫推行之成績與程

度、工作之效率與每單位公務成

本、經費收支狀況者，均應納入

公務統計範圍。 

一、點次變更。 

二、酌修文字。 

五、公務統計方案之統計項目，以本

機關之需要為主，並包括須向上

級或有關機關報送及須由下級

或有關機關報送者。 

四、公務統計之統計項目，以本機關

之需要為主，但應包括須向上級

或彙編機關報送及須由下級或

相關機關報送者。 

一、點次變更。 

二、統一體例，酌修文字。 

六、公務統計方案之擬訂及修訂： 

（一）各級政府主計機關及辦理統

計業務之中央一級主計機構

應督促所屬主計機構擬訂其

所在機關公務統計方案。 

（二）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應由主

辦統計人員會同所在機關有

關單位主管共同擬訂。若涉及

其他機關業務者，應與其共同

商定；其中涉及地方政府業務

者，應與各該政府主計機關及

五、公務統計方案之擬訂： 

（一）各級政府主計機關應督促所

屬主計機構擬訂其所在機關

公務統計方案。 

（二）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應依業

務性質，由主辦統計人員會同

所在機關業務單位主管擬

訂；有關經費及人事之統計，

應會同所在機關主辦會計及

主辦人事人員擬訂；若涉及下

級政府業務者，亦須與下級政

一、點次變更，並配合第六

款新增，酌修文字。 

二、考量八十九年四月行政

院主計總處已授權辦

理統計業務之中央一

級主計機構對所在機

關之所屬機關公務統

計方案有核定權責，爰

修正第一款。 

三、將第二款有關經費及

人事統計之會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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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有關機關（單位）共同商定。 

（三）各機關所屬機關業務簡單者，

得比照該管上級機關公務統

計方案條文辦理公務統計，但

報表程式及表冊細部權責區

分表應依其需要另行研訂。 

（四）同層級機關統計業務性質與

處理作業相同者，得由該管上

級機關主辦統計人員會同各

該級機關主辦統計人員及有

關單位主管研訂通用之報表

程式。 

（五）中央各機關需地方政府配合

填報之公務統計資料，應與地

方政府共同研訂通用之報表

程式，提供地方政府參用。 

（六）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修訂時，

應檢附修正後方案、條文對照

表及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

修訂明細表（如附件四）。 

府主計機關及業務機關（單

位）共同商定之。 

（三）各機關所屬機關業務簡單者，

得比照該管上級機關公務統

計方案條文辦理公務統計，但

報表程式及表冊細部權責區

分表應依其需要另行研訂。 

（四）同層級機關統計業務性質與

處理作業相同者，得由上級機

關主辦統計人員會同各該級

機關主辦統計人員及業務單

位主管研訂通用之報表程式。 

 

併入前段，爰修正相關

文字；另為臻周全，增

列涉及其他機關之作

業規範。 

四、統一用語，酌修第四款

文字。 

五、為提升地方政府公務統

計管理效率，依實務作

業需要增列第五款。 

六、為臻周全，將公務統計

方案修訂時應檢附之

文件，增列於第六款。 

七、公務統計方案之核定程序： 

（一）中央各一級主計機構所在機關

公務統計方案由中央主計機

關核定，其所屬機關之公務統

計方案則由辦理統計業務之

一級主計機構核定後報送中

央主計機關備查；地方政府各

機關之公務統計方案由各該

政府主計機關核定。主計機關

屬地方政府之內部單位者，則

由主計機關報請該政府首長

核定。 

（二）各機關經核定之公務統計方

案，由各該機關分行實施，方

案條文修訂時亦同。 

（三）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核定後，

若涉及其他機關業務者，應將

相關報表程式函請其納入公

務統計方案辦理；其中涉及地

方政府業務者，應函請各該政

府有關機關納入公務統計方

六、公務統計方案之核定： 

（一）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核定程序

依統計法之規定辦理，其所屬

機關之公務統計方案核定權

責由各該政府主計機關自行

訂定。經核定之公務統計方

案，由各該機關分行實施，方

案條文修訂時亦同。 

（二）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核定後，

若涉及下級政府業務者，應將

方案相關報表函請下級政府

或請其轉有關機關納入公務

統計方案辦理，並函知下級政

府主計機關。 

一、點次變更，並酌修文

字。 

二、配合現行公務統計方

案實務作業修正第一

款；另將現行第一款末

段有關核定後之分行

作業規定，移列為修正

規定第二款。 

三、現行第二款款次變更

為第三款；另為臻周

全，增列涉及其他機關

之作業規範，並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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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案辦理，並副知其主計機關。 

八、公務統計報表程式之增刪修訂： 

（一）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

修訂之相關商定作業，比照第

六點第二款之規定辦理。 

（二）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

修訂時，應檢附公務統計報表

程式、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及

增刪修訂明細表。 

（三）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

在中央由辦理統計業務之一

級主計機構核定後報送中央

主計機關備查，在地方由各該

政府主計機關核定。主計機關

屬地方政府之內部單位者，則

由主計機關報請該政府首長

核定。 

（四）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核定

後，若涉及其他機關者，應比

照第七點第三款之規定辦理。 

七、公務統計報表程式之增刪修訂： 

（一）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

修訂涉及下級政府暨其所屬

機關者，除法令變更或特殊因

素外，以一年辦理一次為原

則。 

（二）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

修訂前，應先協調有關業務機

關、上級主管機關、上級主計

機關（構）及登記冊（表）提

供機關（單位），增刪修訂結

果應通知有關業務機關及該

管主計機關。 

（三）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之

核定權責，在中央為各主管機

關核定後報送中央主計機關

備查，在地方由各該政府主計

機關自行決定。 

（四）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核定

後，若涉及下級政府主管機關

（單位）業務者，應將相關報

表程式函請下級政府或請其

轉有關機關納入公務統計方

案辦理，並函知下級政府主計

機關。 

一、點次變更。 

二、考量各機關係基於需

要辦理公務統計報表

程式增刪修訂，無需限

制辦理週期，爰刪除第

一款。 

三、第二款款次調整為修

正規定第一款；另考量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

刪修訂之協商作業與

方案擬訂相同，無需重

複規定，爰予簡化文字

敘述；另有關增刪修訂

結果核定後應辦理事

項，統一列於修正規定

第四款，爰刪除相關文

字。 

四、明定部會報表程式增

刪修訂應檢附之文件

於修正規定第二款。 

五、配合實務作業現況，

修正第三款。 

六、簡化第四款有關公務

統計報表程式核定後

應辦理事項之文字敘

述。 

九、各機關因應組織調整變更機關名

稱或配合統計範圍劃分方案修訂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表號，若未涉

及實質內容變更，得經核定機關

（構）同意，僅將公務統計方案

條文對照表、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增刪修訂明細表報送核定或備

查。 

 一、本點新增。 

二、簡化行政作業。 

十、公務統計報表之簽章： 

（一）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應由機關

首長及主辦統計人員簽章，必

九、報表程式之核章及遞送： 

（一）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均應由機

關長官及主辦統計人員核

一、點次變更，並配合各款

內容，酌修文字。 

二、依慣用語詞及簽章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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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要時並應由有關業務主管人

員會同簽章，但內部應用之公

務統計報表，機關首長得免簽

章。 

（二）公務統計報表經彙訂成冊者，

機關首長、主辦統計人員及有

關業務主管人員得僅於每冊

之封面簽章（如附件五）。 

（三）公務統計採用資訊系統傳送

者，得以電子簽章或電子公文

流程取代簽章程序。 

章，必要時並應由有關業務主

管會同核章，但內部應用之公

務統計報表，機關長官得免核

章。 

前項統計報表經彙訂成冊

者，機關長官、主辦統計人員

及有關業務主管得僅於每冊

之封面或封底核章（如附件

四）。 

公務統計採用電子計算機處

理者，得以電子簽章取代。 

（二）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屬核轉性

質且無需彙總者，得逕以下級

機關之公務統計報表，經主辦

統計人員核章後，報送資料需

用機關。 

（三）各機關對外之公務統計報表得

以公務統計報表遞送單（如附

件五)報送。 

作業修正第一款文

字，並將現行規定第二

段及第三段分別移列

為修正規定第二款及

第三款，以利閱讀。 

三、刪除現行規定第二款，

係考量公務統計制度

運作已臻成熟，各機關

依權責發布統計資

料，實務上各機關公務

統計報表無需經上級

機關核轉情事。 

四、刪除現行規定第三款，

主因公務統計資料多

透過網路發布或電子

郵件傳遞，罕見以遞送

單報送者。 

十一、各機關未納入公務統計方案之

報表，或未研訂通用之報表程

式供地方政府參用者，相關機

關得免填報；但一次查報、法

令變更或特殊因素須即時填

報者不在此限。 

十、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凡未經核准

納入公務統計報表程式者，下級

政府或相關機關得免填報；但一

次查報者不在此限。 

一、點次變更。 

二、因應實務需求，增列未

研訂通用報表程式供

地方政府參用，相關機

關得免填報之規定；另

增列2項例外情況，以

資周全。 

十二、各機關應切實依照公務統計報

表程式之各項規定編報公務

統計報表，非經核定，不得任

意變更。 

十一、各機關應切實依照公務統計報

表程式之各項規定編報公務

統計報表，非經核准，不得任

意變更。 

一、點次變更。 

二、酌修文字。 

十三、各編製機關須修正已報送或發

布之公務統計報表資料時，應

標示修正處並加註修正原

因，依規定簽章後，報送原編

送對象或發布。 

十二、各編製機關須修正已發布資料

時，應標示修正處並加註修正

原因後發布。 

一、點次變更。 

二、明確規範公務統計報

表資料報送後之修正

程序。 

十四、各機關主辦統計人員應負責督

導所在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公

務統計報表之催報、審查與管

理。 

十三、各機關主辦統計人員應負責督

導所在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公

務統計報表之催報、審查與管

理。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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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五、各機關直接產生之資料，應建

立資料回饋制度，提供有關機

關應用；另修正報送機關資

料，應將修正處及原因通知報

送機關，以維資料一致性。 

十四、各機關直接產生或修正報送機

關資料，須建立資料回饋制

度，以維資料一致性。 

一、點次變更。 

二、明確規範資料回饋之

運作機制及修正資料

之通知程序。 

十六、各機關應定期檢討公務統計方

案；核定機關（構）並得衡酌

實際需要提供建議。 

十五、各機關應定期檢討公務統計方

案；核定機關（構）並得衡酌

實際需要建議該機關辦理檢

討作業。 

一、點次變更。 

二、酌修文字，以資明確。 

 

 

十六、各級政府主計機關應經常指派

統計人員稽核及複查各該政府

機關及所屬機關之公務統計工

作，以提高統計品質，增進統

計效能。 

一、本點刪除。 

二、為避免誤導統計工作

稽核複查僅侷限於公

務統計範疇，且稽核複

查已於統計法及其施

行細則規範。 

十七、各級政府主計機關於不牴觸本

要點之原則下，得視需要另訂

定管理及考核規定。 

十七、各級政府主計機關於不牴觸本

要點之原則下，得視需要另訂

定管理及考核規定，並陳報上

級政府主計機關備查。 

為尊重各地方政府之管理

權責，酌修文字。 

 

十八、各機關所辦公務採資訊系統處

理者，公務統計相關作業仍應

依本要點辦理，其他未規範事

項，由統計、業務及資訊等單

位共同商定。 

八、各機關所辦公務採用電子計算機

處理者，有關資料處理作業，由

統計、業務及電子處理等單位共

同商定之。 

一、點次變更。 

二、依實務作業及慣用語

詞修正。 

 十八、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 一、本點刪除。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法

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

十二點規定，行政規則

簽奉核定後實施，無需

於行政規則中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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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表附件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一  公務統計方案條文體例 附件一  公務統計方案條文體例 未修正。 

  （機關全銜） 公務統計方案   （機關全銜） 公務統計方案 未修正。 

壹、總則（說明法令依據、研訂

目的、實施範圍、原則及方

案要點。） 

壹、總則（說明法令依據、研訂

目的、實施範圍、原則及方

案要點。） 

本點未修正。 

貳、實施機關單位（明定查報、

彙報之機關單位。） 

貳、實施機關單位（明定查報、

彙報之機關單位。） 

本點未修正。 

參、統計區域（規定公務統計涵

蓋區域範圍。） 

參、統計區域（規定公務統計涵

蓋區域範圍。） 

本點未修正。 

肆、統計科目（明定本機關公務

統計科目係依據「各級政府

及中央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

方案」規定應辦之統計項

目。） 

肆、統計科目（依據各機關統計

範圍劃分方案所規定應辦統

計項目，審酌機關實際業務

需要，規定統計科目之類、

綱，至於詳細之目、欄則列

為附錄處理。） 

為維持方案穩定性，避免因業務

變更或劃分方案修正而需重新報

送，爰予修正。 

伍、統計單位（說明方案中所應

用之統計單位及其決定原

則。） 

伍、統計單位（說明方案中所應

用之統計單位及其決定原

則。） 

本點未修正。 

陸、統計表冊格式及編號 陸、統計表冊格式及編號 一、各款標號依「文書處理手冊」

修正。 

二、第三款依慣用語詞，將電子

計算機修正為資訊系統。 

三、第五款依報告表相關內容及

順序修正。 

四、考量劃分方案分類編碼位數

可能調整，第六款僅述明公

務統計報告表表號之編號原

則，而不列示編碼位數。 

五、第七款依慣用語詞，將電子

計算機修正為資訊系統；另

酌修文字。 

一、僅規定所使用登記冊、整理

表、報告表之標準格式及表

冊設計原則，詳細表冊則列

為方案之附錄。 

1.僅規定所使用登記冊、整理

表、報告表之標準格式及表

冊設計原則，詳細表冊則列

為方案之附錄。 

二、下級機關所送報表，得經審

查後彙訂成冊代替登記冊。 

2.下級機關所送報表，得經審

查後彙訂成冊代替登記冊。 

三、各機關所辦公務採用資訊

系統處理者，其儲存媒體視

為公務登記冊。 

3.各機關所辦公務採用電子計

算機處理者，其儲存媒體視

為公務登記冊。 

四、整理表得視需要訂定。 4.整理表得視需要訂定。 

五、報告表應註明該表之公開 5.報告表應註明該表統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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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程度、統計範圍及對象、統

計標準時間、分類標準、統

計項目定義、資料蒐集方法

及編製程序、編送對象等。 

及對象、分類標準、統計標

準時間、統計項目定義、資

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公

開程度、編送機關等。 

六、公務統計報告表表號採三

段編號方式，第一段為統計

範圍劃分方案細類編號，第

二段為統計項目編號，第三

段為各統計項目下統計報

表之序號。除前述規定外，

中央各機關需地方政府配

合填報之通用報表程式，應

增加附碼以資區隔；另可視

需要再增加附碼。 

6.公務統計報告表表號採三段

八碼編號方式，第一段四碼

為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

中統計細分類編號，第二段

二碼為統計項目編號，第三

段二碼為各統計項目下統計

報表之次序編號，除規定之

八碼外，各機關可依需要再

加附碼。 

七、各機關所辦公務採用資訊

系統處理者，為便利傳輸及

資料處理，報表程式可不必

列出表式，僅陳述表號及表

名，並得以表號之第一段編

號為基準，將統計項目性質

相近及編送對象相同者，彙

編為一單元，並參酌統計範

圍劃分方案予以命名，再撰

擬編製說明（詳附件二、公

務統計報表程式(二)採資

訊系統處理不訂表式者（範

例））。 

7.各機關所辦公務採用電子計

算機處理者，為便利傳輸及

資料處理，報表程式可不必

列出表式，僅陳述表號及表

名，並得以前四碼為基準，

將統計項目性質相近及編送

對象相同者，彙編為一單

元，並參酌統計範圍劃分方

案予以命名後，再撰擬編製

說明（詳範例），其統計內容

依附件二規定辦理外，並增

列七、編報期限，八、資料

公開程度，九、其他應說明

事項。 

柒、查報與編製方法（說明公務

統計資料查報登錄、整理及

編製報表之作業方法及各類

統計之相互關係與流程。） 

柒、查報與編製方法（說明公務

統計資料查報登錄、整理及

編製報表之作業方法及各類

統計之相互關係與流程。） 

本點未修正。 

捌、統計公開程度（依公務統計

資料性質區分。） 

捌、統計公開程度（公務統計資

料區分為公告類、公開類及

秘密類三種，各類統計公開

程度之認定標準，由權責機

關依法訂定，並應將明細區

分列明於附錄之統計表冊。） 

精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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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玖、權責分工（規定公務統計資

料之登錄、整理、報表編製、

發布等工作之辦理單位及應

負擔權責。） 

玖、權責分工（規定公務統計資

料之登錄、整理、報表編製、

發布等工作之辦理單位及應

負擔權責。） 

本點未修正。 

拾、聯繫方法（規定公務統計方

案實施後，統計單位與業務

單位及有關機關，關於方案

內容變更及作業有關問題之

聯繫組織及作業程序。各機

關所辦公務採資訊系統處理

者，公務統計相關作業程序

仍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其

他未規範事項，由統計、業

務及資訊等單位共同商定。） 

拾、聯繫方法（規定公務統計方

案實施後，統計單位與業務

單位及有關機關，關於方案

內容變更及作業有關問題之

聯繫組織及作業程序。各機

關所辦公務採用電子計算機

處理者，有關資料處理作

業，由統計、業務及電子處

理等單位共同商定之。） 

配合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要點）修正規定第十八點

修正。 

拾壹、內部統計稽核（明定內部

統計資料之管制、審查及

抽核作業程序。） 

拾壹、內部統計稽核（明定內部

統計資料之管制、審查及

抽核作業程序。） 

本點未修正。 

拾貳、統計報告（明定公務統計

結果應定期編製報告，並

述明內部報告與外部報告

的陳送對象。） 

拾貳、統計報告（明定公務統計

結果應定期編製報告，並

述明內部報告與外部報告

的陳送對象。統計範圍劃

分方案規定各機關應彙編

之統計非屬本機關公務統

計範圍者，則應將各辦理

機關之統計結果彙編為外

部報告。） 

配合現行（103年）版劃分方案刪

除彙編機關，爰予修正。 

拾參、分析或推計（規定公務統

計結果之分析或推計方

法。） 

拾參、分析或推計（規定公務統

計結果之分析或推計方

法。） 

本點未修正。 

拾肆、統計資料管理（規定公務

統計資料發布、保存、查

詢及提供等程序。） 

拾肆、統計資料管理（規定公務

統計資料發布、保存、查

詢及提供的程序。） 

酌修文字。 

拾伍、附則（規定方案條文及附

錄之核定、實施與修正等

程序。） 

拾伍、附則（規定方案核定、實

施與修正的程序。） 

配合要點分述方案條文及附錄之

相關作業程序，以資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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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公開程度   編製機關  

報表週期  (編報期限)               表 號 ×××××－××－×× 

(  表         名  ) 

                        （ 資料時間 ）                單位：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橫 項 目      

………………      

………………      

………………      

………………      

………………      

………………      

………………      

………………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第一點應列明編送對象）                             

 

背面 

 

        （表    名）編 製 說 明 

一、 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 統計標準時間 

三、 分類標準 

四、 統計項目定義 

五、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 

六、 編送對象 

 

正面 

 

公開程度   編製機關  

報表週期  (編報期限)              (修訂日期、文號) 表 號 ××××－××－×× 

(  表         名  ) 

                        （ 資料時間 ）                單位：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縱 項 目 

 橫 項 目      

………………      

………………      

………………      

………………      

………………      

………………      

………………      

………………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第一點應列明編送對象）                             

 

背面 

 

        （表    名）編 製 說 明 

一、 統計範圍及對象 

二、 統計標準時間 

三、 分類標準 

四、 統計項目定義 

五、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 

六、 編送對象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二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一）一般表式 

 

附件二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一、將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分為(一)

一般表式及(二)採資訊系統

處理不訂表式者（範例）等 2

種。 

二、增列編製日期，俾利掌握報

表編製或修正時間，提供管

考參據。 

三、報表程式之「修訂日期、文

號」可於公務統計行政管理

資訊系統中查詢，無需重複

規定（機關若有需要可自行

保留）。 

四、為統一用語，將「機關長官」

及「主辦業務人員」修正為

「機關首長」及「業務主管

人員」。簽章欄之「填表」係

指編製單位之填表人員，「審

核」係指編製單位及審查單

位之審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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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序號  婚姻統計 
（單元名稱，其代碼以統計範圍劃分方案細類編號為主，若同一細類有二個單元以上者，則可再加序號碼） 

1234-01-01  結婚人數按新郎新娘年齡及婚前婚姻狀況分（按登記日期） 

1234-01-02  結婚人數按新郎新娘年齡及婚前婚姻狀況分（按發生日期） 

1234-01-03  新郎、新娘人數按單一年齡、五歲年齡及結婚次數分（按發生日期） 

1234-01-04  結婚對數按新郎及新娘年齡分（按發生日期） 

1234-01-05  初婚人數按新郎新娘年齡及教育程度分（按發生日期） 

1234-01-06  結婚對數按新娘新郎年齡與婚前婚姻狀況分（按發生日期） 

1234-01-07  結婚對數按新娘教育程度與結婚次數及新郎教育程度分（按發生日期） 

1234-03-01  各縣市離婚對數按離婚者性別及年齡分（按發生日期） 

1234-03-02  離婚對數按離婚者男女雙方年齡分（按發生日期） 

1234-03-03  離婚對數按離婚者男女雙方教育程度分（按發生日期）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依戶籍法規定受理戶籍登記之登記資料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1.行政區域別。 
2.資料時間：分登記日期及發生日期。 
3.年齡別：以實足年齡統計。 
4.婚姻狀況別：分未婚、有偶、離婚、喪偶四種。 
5.教育程度別：按行政院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6.性別：分男、女。 

四、統計項目定義： 
1.結婚（人、對）：指男女兩性合法之結合，結合之合法性可依各國法律所承認之民法、
宗教或其他方法而成立之。 

2.離婚（人、對）：係指已經依法使婚姻關係消滅且未再婚者。 
3.未婚（人、對）：係指從未結婚。 
4.有偶（人、對）：係指正式結婚而配偶仍存活者及離婚或喪偶後再婚而配偶仍存活者。 
5.喪偶（人、對）：係指夫妻之一方亡故或宣告死亡而未再婚者。 
6.初婚（人、對）：初次結婚者。 
7.再婚（人、對）：經歷喪偶或離婚後再次結婚者。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 
1.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將資料透過戶役政資訊系統傳送至內政部主機。 
2.內政部戶政司將資料列印後送內政部統計處二份。 
3.內政部統計處除轉送資料至行政院主計總處，並將資料整理轉錄至內政統計資料庫。 

六、編送對象：內政部統計處、行政院主計總處 

七、編報時間：次年五月十日前編報。 

八、公開程度（僅秘密類統計項目須註記） 
九、其他應說明事項（包括列述傳接兩端相互約定事宜）

10140-序號  婚姻統計 
 （單元名稱，其代碼以統計範圍劃分方案細類編號為主，若同一細類有二個單元以上者，則可再加序號碼） 

10140-××-××  結婚人數按性別、年齡、原屬國籍（地區）及婚前婚姻狀況分暨其結婚年齡之
第一四分位數、中位數、第三四分位數與平均數（按登記日期） 

10140-××-××  結婚人數按性別、年齡、原屬國籍（地區）及婚前婚姻狀況分暨其結婚年齡之
第一四分位數、中位數、第三四分位數與平均數（按發生日期） 

10140-××-××  結婚人數按性別、單一年齡、五歲年齡及初婚、再婚分（按發生日期） 

10140-××-××  結婚對數按男女雙方年齡分（按發生日期） 

10140-××-××  初婚人數按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分暨其結婚年齡中位數（按發生日期） 

10140-××-××  結婚對數按男女雙方年齡與婚前婚姻狀況分（按發生日期） 

10140-××-××  結婚對數按女方教育程度與初婚、再婚及男方教育程度分（按發生日期） 

10140-××-××  各縣市離婚人數按離婚者性別及年齡分（按發生日期） 

10140-××-××  離婚對數按離婚者男女雙方年齡分（按發生日期） 

10140-××-××  離婚對數按離婚者男女雙方教育程度分（按發生日期）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依戶籍法規定受理戶籍登記之婚姻登記資料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1.行政區域別。 
    2.資料時間：分登記日期及發生日期。 
    3.年齡別：以實足年齡統計。 
    4.婚前婚姻狀況別：分未婚、離婚及喪偶。 
    5.教育程度別：按「中華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6.原屬國籍（地區）別：依原屬國籍（地區）分本國、大陸、港澳、東南亞及其他。 

 7.性別：分男、女。 

四、統計項目定義： 
  1.結婚（人、對）：係指男女兩性合法之結合，結合之合法性可依據各國法律所承認之民法、    

宗教或其他方法而成立之。 
    2.離婚（人、對）：係指已經依法使婚姻關係消滅且未再婚者。 
    3.未婚（人、對）：係指從未結婚。 
    4.有偶（人、對）：係指正式結婚而配偶仍存活者。 
    5.喪偶（人、對）：係指夫妻之一方已經死亡，目前仍未再婚者。 
    6.初婚（人、對）：係指未婚男、女之首次結婚。 
    7.再婚（人、對）：係指鰥寡或離婚者再次結婚。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 
1.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將資料透過戶役政資訊系統傳送至內政部主機。 
2.內政部戶政司將資料列印後送內政部統計處 1份，並傳送電子檔。 

六、編送對象：內政部統計處。 

七、編報期限：按登記日期統計於次年 2月 10日前編報，按發生日期統計於次年 5月 10日
前編報。 

八、公開程度 

九、其他應說明事項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 採資訊系統處理不訂表式者（範例） 

 
範例：採電子計算機處理且不訂公務統計報表程式者之

附件二內容 

 

 

一、修正標題。 

二、配合現行（103 年）版劃分方

案修正表號，並依統計實務作

業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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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表 整  理  表 

（視需要訂定） 

登  記  冊 

表 號 表 名 編報週期 發布單位 審查單位 編製單位 表 名 編製單位 名 稱 編製單位 

          

          

          

          

          

          

          

 

 

報    告    表 整  理  表 登  記  冊 

表 號 

（代碼-序號） 

表 名 

（單元名稱） 

發布單位 審查單位 編製單位 

(接收轉錄單位） 

表 名 編製單位 名 稱 編製單位 

（傳送單位） 

         

         

         

         

         

         

         

                                                                   

 

 

增訂 刪除 修訂 表 號 表 名 編報週期 
增刪修訂原因 

（請詳細說明） 

涉及縣市 /鄉鎮市

（區）公所 

（需地方政府配合

填 報 者 ， 請 填

「是」，若否則維持

空白）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三  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 

 

 

 

附件三  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 

 

為利管理，增加「編報週期」欄位

並酌修文字。 

附件四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明細表 

   

 配合要點修正規定第六點第六款

及第八點第二款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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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公 務 統 計 報 告 
 
 

中華民國   年   月 

  主辦統計人員（核章） 機關長官（核章）  

 

 

 

 

（機關名稱） 

 

公 務 統 計 報 告 
 

 

中華民國   年   月 

 

業務主管人員（簽章） 

主辦統計人員（簽章） 

機關首長（簽章）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五  公務統計報告封面格式 

 

附件四  公務統計報告封面格式 

 

一、附件序號變更。 

二、配合要點修正規定第十點第二

款修正。 

 附件五 公務統計報表遞送單格式 

 
（機關名稱）公務統計報表遞送單 字第      號 

寄送單位：○○○、○○○  

     ○○○、○○○  

一、（表號） （表名） （資料時間） （表期） （備註） 
二、  

三、  

  

經辦人 
主辦業務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機關長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考量機關公務統計資料多透過網

路發布或電子郵件傳遞，遞送單

需求甚微，爰配合本要點現行規定

第九點第三款刪除，併刪原附件五。 

 


